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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根据《深圳市终

身职业技能培训载体认定和奖补管理办法》（深人社规〔2022〕13号）有关规定，现就2023年度我区终身职业技能培

训载体认定有关工作事宜通知如下：

　一、认定载体类型

　（一）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二）技能大师工作室；

　（三）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

　二、申报对象

坪山区人力资源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载体认定工作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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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依法设立的企业、行业协会、职业培训机构、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以及承担职业培训职能的其

他事业单位。

　三、申报条件

　（一）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是面向本单位员工或者社会劳动者、预备就业人员开展技能培训，承担技能培训、课程

研发、技能交流、工匠精神传播等任务，具备较大培训规模和示范效应的技能人才培养载体。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主要

包括普通基地和粤菜师傅、数字经济、新业态等专项基地。

　申报主体应当同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建立规范的培训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制度；

　2.开展线下培训的，培训场所、设施设备、师资力量满足同时培训100名以上技能人才的需要；开展线上社会化培

训的，应当具备功能完备的信息服务平台，并取得互联网信息服务有关资质；

　3.积极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作。申报普通基地的，其在申请截止日前1年内开展的培训达到以下规模：属于院

校、培训机构的，年培训规模不少于1000人；属于企业、行业协会培训部门的，年培训规模不少于200人；线上培训平

台申报的，年培训规模不少于50000人。

　申报专项基地的，相关职业（工种）的培训规模应当达到前款标准的25%。

　（二）技能大师工作室是由技能大师开展技艺传承、技术攻关、技能交流等活动的高技能人才培养载体，并且同时

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聘有行业内技艺精湛、贡献突出的技能大师主持工作室工作。技能大师应当在生产服务一线技能岗位或职业教育

技能操作教学岗位工作，并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获得“中华技能大奖”或“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2）获得省（部）级以上政府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含省级以上工会组织）授予的“技术能手”“创新能手”

“工匠”“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之一；

　（3）担任过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

　（4）获得“鹏城工匠”荣誉；

　（5）具有高级技师技能等级或者具有一定的绝技绝活，并在挖掘传承传统工艺、促进技术技能革新、提升经济社

会效益等方面作出较大贡献；

　2.具备相对独立的培训场地和匹配的实训设施设备；

　3.建立规范的师带徒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制度，承诺对工作室给予常态化经费支持、对有贡献的技能大师给

予一定奖励；



　4.积极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有关工作。

　（三）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是为了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采取集中培训、送课上门、线上教学等方式开展涉农技

能培训、技术推广、技能帮扶活动，或者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技能人才培养载体，并且同时满

足以下基本条件：

　1.建立规范的培训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制度；

　2.培训场地、设施设备、师资力量等满足年培训100名以上技能人才的需要；

　3.在各区农业产区或者我市对口帮扶地区建立1个以上培训站点。

　四、申报方式

　（一）申报材料

　1.申请报告，内容包括单位简介，载体管理制度清单及其文本，培训场地、设施设备、师资清单，经费投入或经费

预算说明；

　2.申报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提供校企合作协议或产教融合活动有关材料，近1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情况说明及相

关材料；

　3.申报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提供技能大师符合本办法对应情形的有关材料，校企合作协议或产教融合活动有关材

料，近1年取得技能成果成效情况说明及相关材料；

　4.申报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的，提供培训站点有关材料，以及近1年开展涉农技能人才培训成果成效情况说明及相关

材料。

　主要管理人员、培训教师获得职业教育培训、技能竞赛等方面的奖励荣誉的，可以同时提交获奖证书等材料。

　申报材料必须清晰明辨，A4纸装订成册（一式两份），编制目录和页码，并同时提交电子版材料（PDF格式，扫描

成一份文件，以申报单位名称命名，材料顺序与纸质版材料装订顺序一致）。

　（二）申报程序

　1.申报。在申报日期截止前，申报单位相关资料准备齐全后，向区人力资源局提交申报材料。

　2.受理。区人力资源局接收申报材料，申报材料齐全的，区人力资源局进行受理；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

形式的，应当出具补齐或补正材料通知书。

　3.评审。区人力资源局在申报结束后组织专家完成实地考察和评审工作，依据专家评审意见确定候选名单。载体认

定评审应当在充分讨论基础上，由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评审打分。

　4.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将候选名单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将候选名单书面报市人力

资源保障局。



　5.结果发布。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在官方网站统一公布2023年度新认定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载体名单。

　（三）申报时间

　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7月14日。

　（四）受理单位

　坪山区人力资源局，办理地址：深圳市坪山区翠景路33号坪山工匠园一楼人力资源综合服务平台，咨询电话：

0755-89591867。

　特此通知。

　附件：1.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载体认定工作的通知

　2.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载体认定评审细则

坪山区人力资源局

2023年6月30日

附件：

附件1：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载体认定工作的通知.pdf

(http://www.szpsq.gov.cn/attachment/1/1312/1312914/10688444.pdf) 

附件2：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载体认定评审细则.docx

(http://www.szpsq.gov.cn/attachment/1/1312/1312915/1068844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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